
音乐学院课程目标达成评价与课程体

系合理性评价实施 

办法 

根据《湖南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暂行办法》

和《音乐学院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实施办法》，为科学

评价课程目标，持续改进课程体系，特制定学院课程目标达

成评价何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施办法。 

一、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1.评价办法与程序 
课程目标达成采用的评价方法主要是直接评价法。既

基于该课程各环节考核成绩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包含平

时成绩与期末闭卷考试成绩两大部分，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课

堂表现、课堂研讨及小练习、撰写应用文章及论文、参加助

教活动等多种考核方式。具体操作方面，首先由课程组老师

经过集体研讨对课程目标进行了分解，设计该课程学习的主

要环节，依据重要性进行赋值，确定各环节对应课程目标的

支撑权重，支撑权重的和为1；然后，任课教师对学生在该

课程各环节学习实践中取得的成绩进行统计，根据如下公式

计算出课程目标的达成数据并进行进一步分析。 

 
课程目标达成度

=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 × 该课程分目标的权重

逐步探索课程目标达成的定性评价和定性定量结合评

价法，不断丰富课程目标评价体系。 

2.评价周期：每学期 

3.评价对象：学期内开设的所有课程以及学生养成体系

中的主要活动。 



4.评价责任人：专业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课程负责人

为直接责任人。 

5.评价结果反馈：每门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在期末考试后

随期末考试文件一并上交学院教务办公室。课程负责人对每

门课程的达成情况提交分析与改进报告，专业负责人负责汇

总整理所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做出专业每学期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评价改进报告。并将报告提交学院教学委员会。 

二、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 

学院要定期对课程体系合理性进行评价，及时根据课程

目标评价改进报告、在校生、毕业生、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

方调研反馈意见进行评价，也可与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同时进

行。 

1.评价办法与程序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采用数据观测法与定性评价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所观测的数据一是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数

据，二是学生评教评学数据，三是第三方评价机构提供的有

关课程的评价数据。定性评价主要是院系两级督导听课评课

评价、 

学生座谈会对课程的评价、应届毕业生对课程的评价、毕业

生跟踪调查和用人单位调查中对课程的反馈意见等。 

2.评价周期：每学年 

3.评价责任人：各专业负责人为评价第一责任人。 



4.评价结果反馈：评价结果由教务办留存。专业负责人

组织专业教学分委员会成员针对评价反馈结果讨论课程体

系是否合理，是否需要适时调整部分课程等。专业负责人将

讨论结果报院教学委员会审议。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也可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合理性

评价一并进行。 

本办法由院教学委员会制定，未尽事宜，由院教学委员

会解释。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018 年 12 月 10 日 


